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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能源效益 (產品標籤 )條例》  

動議的決議案  
 
 環境局局長會在 2009年10月2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

據《能源效益 (產品標籤 )條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決

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

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本亦
一併附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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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立法會會議上 
 

就動議提交《2009 年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例(修訂附表 1)令》 
 

環境局局長致辭全文 
 

 
主席： 
 
 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，以我的名義提出的決議案。此決

議案建議批准為修訂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例》 (條例) 附表 1 第 1
部，而訂立《2009 年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例(修訂附表 1)令》，以

推行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（計劃）第二階段。 
 
2. 條例於去年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訂立，為推行首階段計劃提

供法律基礎。首階段計劃涵蓋了三類產品，即空調機、冷凍器具和慳

電膽。這三類產品約佔住宅用電量六成。首階段計劃的寬限期將於下

月八日結束，我們正為全面實施首階段計劃作最後準備。 
 
3. 政府在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施政報告中承諾，為進一步鼓

勵市民使用具能源效益的產品，我們會推出第二階段計劃。為此，我

們建議修訂條例，將洗衣機和抽濕機納入條例成為訂明產品。這兩類

電器合共約佔每年住宅用電量 7%。我們估計將它們納入計劃後，每

年可額外節省 2,500 萬度電。這相等於每年節省約 2,500 萬元電費。

以環境得益而言，這可達致每年減少 17,500 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。 
 
4. 考慮到業界需要時間為落實有關安排作準備，我們建議跟隨

第一階段的做法，為第二階段計劃設立十八個月的寬限期。 
 
5. 為籌備第二階段計劃，我們已聯同業界商會和消費者委員會

成立專責小組，收集它們的意見。所收集的主要意見已納入我們的修

訂建議中。我們亦已於本年七月六日和七月八日分別諮詢環境諮詢委

員會和能源諮詢委員會。兩個委員會都表示支持。我們亦於七月十五

日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，委員對此並無異議。 
 
6. 全球暖化已成為本世紀人類面對的其中一項最大挑戰。發電

作為本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，提昇能源效益絕對是香港應對氣候

變化的最有力工具。第二階段計劃將透過為消費者提供家庭電器的能

耗表現，鼓勵他們選擇具能源效益的電器產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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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推行第二階段計劃，需修訂條例的附表 1 至 3。當中，對附表

1 第 1 部的修訂，須經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通過，今天的決

議案，便是處理此一部份的修訂。待此決議案通過後，我們會提交其

餘部份的修訂，供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。 
 
8.  主席，我們現在應該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。我謹此動議通過

決議案。多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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